
证券代码：

000594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2012-047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2

年

6

月

8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含独立董

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

5

人（因工作原因周静波先生、杨德勇先生未能参加会议，未授权其他董事参与表

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文杰先生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

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在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路万科都市花园

5

号楼

25

层会议室召开

2011

年年

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同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证券代码：

000594

公告编号：

2012-048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恒铁路

"

或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人（因工作原因周静波先生、杨德

勇先生未能参加会议，未授权其他董事参与表决），会议由董事长蔡文杰先生主持，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

30

分 。

（三）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1

日。

（四）会议地点：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路万科都市花园

5

号楼

25

层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形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四）审议《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五）审议《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11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8,584,360.43

元，年初未分配利

润

2,640,709.72

元，

2011

年末合计未分配利润

223,879,976.61

元。 鉴于公司

2012

年铁路项目投资力度的加大

和综合物资贸易业务规模的扩大，预计公司

2012

年流动资金将比较紧张。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为保证

公司现金正常运转及公司进一步发展， 公司

2011

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不作现金分配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六）审议

2012

年度继续聘任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2012

年审计服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

50

万元。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本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26

日

9:30

――

16:00

。

（三）登记地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其他

（一）会期一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二）联系人：卢佳 徐少阳

（三）咨询电话：

022-23686400

（四）传真：

022-23686220

六、备查文件

（一）相关董事会决议及公告。

（二）《公司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公司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五）《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委托权限为： 。

股东帐号：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１８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士金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全体

１１

名董事按期签署了会议相关文件。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与审议，本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１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细内容

请见公司《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审查，拟聘任周益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３

、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为了稳定公司管理团队，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

行情以及现任高管人员薪酬水平，拟订公司董事会新聘任的高管人员薪酬，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年薪（税前，万元）

１

周益中

３８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附件：周益中先生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件：

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周益中先生：男，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历任一汽无

锡柴油机厂铸造分厂技术员、技术室副主任、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历任无锡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兼二分厂厂长、副总经理兼二分厂厂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江苏一汽铸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在江阴市顺裕技有限公司工作。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１８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强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达成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过认真审核，与会监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周转和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

利益。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

也未超过

６

个月，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制度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

同意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１８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鑫科技”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核发的《关于核准江苏吉鑫风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５７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股票

５

，

０８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１４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

发行费用合计

６６

，

００１

，

４９４．８３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７６

，

９９８

，

５０５．１７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已经

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华大彭”）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出具的苏天会验［

２０１１

］

４

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有关制度的规定，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

亿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２８５％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公司将严格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使用该部分资金，在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

前，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雪松、孙国雄、周勤、苏中一对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以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中

１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周转和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６

个月，未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以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同时，要求公司相关部

门采取有效的回款措施，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保证募集资金按时、足额归还。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

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是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

成本，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周转和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的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也未超过

６

个月，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管理有关制度的规定。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五、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宏源证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对公司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保荐意见。

经核查，宏源证券认为：吉鑫科技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吉鑫科技使用

１

亿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编号：

2012-025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7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蒋兰英女士的辞职申请，蒋兰英女士因工作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辞职后，蒋兰英女士将

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蒋兰英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26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陈利浩先生主持，应出席

董事

8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8

名（公司董事姜洪源先生、林国华先生；独立董事陈冲先生、卫建国先生、温烨女士

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方式出席并以传真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刊登于

2012

年

6

月

9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另行发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同意修改章程如下：

1

、将原第七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3,992.5608

万元。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

44,190.3290

万元。

"

2

、将原第二十条

"

公司股份总数为

33,992.5608

万股，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

"

公司股

份总数为

44,190.3290

万股，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均为普通股。

"

3

、将原第一百七十九条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利润分配政

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在不影响公司后续经营和不削弱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公司的利润分配

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股

东配售股份。

"

修改为：

第一百七十九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

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包含现金分红）的制定的论证与决策程序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的意见。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由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独立董事应此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的

20%(

含

20%)

，且任何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不动产累

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20%

。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可以采取股票股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 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公

司董事会在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未按照本章程所规定利润分配政策作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详细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对于报

告期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应以股东

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修改程序同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程序。并由董事会提交议案通过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审议通过，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另行发出。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

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说明：关联董事黄建元先生、黄笑华先生回避表决，由其他

6

名董事审议表决。

因实施

201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同意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详细见《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公告》，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并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8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27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4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4

名，其中柯

甫灼先生、王春光女士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方式出席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张紫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

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监事会同意提名张紫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关于选举张紫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另行发出。张紫娟女士任职在审议通过后生效，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1/2

， 单一股东提名

的监事人数未超过监事总数的

1/2

。

附：张紫娟女士简历

张紫娟，女，

1962

年

3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副研究员。历任华北电力大学党委宣传部

校报编辑部主任、常务副总编、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电力公司高级培训中心综合管理处处长，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办公室主任，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监察部副主任。现任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组

成员、纪检组长、工会主席。

张紫娟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12-028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2009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根

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并经

2009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2009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0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确定

2009

年

12

月

18

日为首次期权授予日。

2009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8,990,640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93

人。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8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由

8,990,640

份调整为

8,810,640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92

人。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8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股票期权数量为

8,

810,640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92

人；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7.39

元。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2,756,094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

为

11,453,832

份，预留股票期权

1,302,262

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5.61

元。

2010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期权授予的数量为

1,302,262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33

人，授予日为

2010

年

11

月

11

日，预

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29.19

元。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工作，预留期权数量为

1,302,262

份，激

励对象人数为

33

人，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29.19

元。

2010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同意

92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

2010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17

日期间的可行权日）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3,436,150

份。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首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91

人，行权价

格为

5.61

元

/

股，行权共

1,573,603

份股票期权。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11

人，行权价

格为

5.61

元

/

股，行权共

1,257,680

份股票期权，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数量为

8,622,549

份，其中可行

权而未行权的

604,880

份期权将不再行权。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1

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2,887,840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

为

11,196,791

份（其中

785,465

不再行权），预留股票期权

1,691,049

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4.24

元，预留期权授予价格调整为

22.4

元。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

1,691,

049

份调整为

1,645,600

份，激励对象调整为

32

人。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11,196

，

791

份调整为

11,159,355

份，激励对象调整为

91

人。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完成了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的第一次行权工作，本次行权人数为

86

人，行权

价格为

4.24

元

/

股，行权共

2,549,823

份，本次行权后首次授予期权的有效数量为

8,609,532

份。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31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8,

609,532

份调整为

6,077,364

份，激励对象调整为

90

人。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7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6,

077,364

份调整为

6,057,430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89

人。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方法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实施完毕。方案为：以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339,925,6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派发现

金股利

2.2

元（含税），共计增加股本

101,977,682

股、派发现金股利

74,783,633.76

元。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

"

第十章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规定，公司需对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股票期权的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一）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

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发生增发新股情形，公司不调整股票期权数量。

调整方法如下：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Q＝Q0×

（

1＋n

）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股票期权数量

7,703,030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为

6,057,430

份（其中

380,319

份不再行

权），预留股票期权

1,645,600

份。

调整后：股票期权数量

=7,703,030*(1+0.3)= 10,013,939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数量为

=6,057,430*(1+

0.3)= 7,874,659

份（其中

494,414

份不再行权），预留股票期权

=1,645,600*(1+0.3)= 2,139,280

份。

（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行权

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行权价不得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每股面值，即

1

元

/

股。如发生增发新股情形，公

司不调整行权价。

调整方法如下：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

（

1＋n

）

●

派息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的比率或缩股比例；

P

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

调整前：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4.24

元；预留期权授予价格为

22.40

元。

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4.24-0.22)/(1+0.3)=3.09

元；预留期权授予价格为

(22.40-0.22)/(1+

0.3) =17.06

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

/2

号

/3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

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律师意见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

五、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3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刊载于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８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ＸＸＸＸＸ７７６

刘革新

２ ０１ＸＸＸＸＸ０４７

潘慧

３ ０１ＸＸＸＸＸ４２３

刘绥华

４ ００ＸＸＸＸＸ１５４

程志鹏

５ ０８ＸＸＸＸＸ６８１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６ ０１ＸＸＸＸＸ１０８

尹凤刚

７ ０１ＸＸＸＸＸ３４５

刘亚光

８ ０１ＸＸＸＸＸ９９０

刘卫华

９ ０１ＸＸＸＸＸ４６５

薛维刚

１０ ０１ＸＸＸＸＸ１３５

潘渠

１１ ０１ＸＸＸＸＸ９５８

梁隆

１２ ０１ＸＸＸＸＸ２１５

毛本兵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３６

号

３

、咨询联系人：熊鹰、黄新

４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２８６０６７８

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３２５１５

六、备查文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推荐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或“公司”）第三届监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届

满。为顺利完成监事的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将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

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四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会人

数的三分之一。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不超过三年。

二、选举方式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代表监事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担任

的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

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持有或者合并持有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可以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推荐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

选人。

２

、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

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对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名单，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直接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３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

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候选人应具有与担

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

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

（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９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

１０

）不属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１１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

４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５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以及保

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司指

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新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２８６０６７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３２５１５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３６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７１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附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推荐人 推荐人电话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情况）

其他说明（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等）

推荐人（签名

／

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换届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届满，为顺利完

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成都市青羊区

百花西路

３６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郑昌

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

郑昌艳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不超

过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附件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郑昌艳女士，

１９７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本科学历，

１９９７

年加入公司前

身四川科伦大药厂，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人力资源部副总监。

郑昌艳女士现时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郑昌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推荐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伦药业”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届

满。为顺利完成董事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现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

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董事任期不超过三

年，从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选举方式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实行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选举的

原则。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推荐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１％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推荐第四届

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推荐董事候

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

的董事人选，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

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报送深圳证

券交易所进行审核，其材料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１

、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应具有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

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本公司的董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８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９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

１０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２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相关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２

）具有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要求的独立性；

（

３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

４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３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

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５

）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６

）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在有

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７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

８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１０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１１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则需提供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５

）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

６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７

）董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以及保证当选后

履行董事职责；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司指

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新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２８６０６７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３２５１５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

３６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７１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附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电话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请在前面方框划

√

）

推荐的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公告规定的条

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称、详细工作

经历、全部兼职情况）

其他说明（注：指与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等）

推荐人（签名

／

盖章）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